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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批准逮捕  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

监狱管理机关提出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审查，根据事实，

依法做出逮捕决定。该指标主要反映人民检察院对提请逮捕

犯罪嫌疑人进行审查后依法做出批准逮捕决定的情况。 

决定逮捕  指人民检察院对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认为

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依据法律做出的逮捕决定。该指标主

要反映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行使决定逮捕权的情况。 

提出抗诉  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认为

确有错误，向人民法院提出对案件重新进行审理的诉讼活

动。包括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的抗诉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

（再审程序）提出的抗诉。 

立案监督  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刑事立案活动的

监督。包括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和不应立案而立案的

监督。 

监督立案  包括侦查机关接到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后

主动立案和执行通知立案两个内容。 

青少年罪犯  指人民法院在报告期内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的有罪判决中 14 周岁以上不满 25 周岁的罪犯。其中 14

周岁以上不满 18周岁的罪犯为未成年罪犯。 

行政案件  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的案件。 

行政赔偿案件  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

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侵害，向人

民法院单独或与行政诉讼一并提起赔偿诉讼，人民法院依法

审理的案件。 

公证（出证）  指公证处根据当事人申请，依照事实和

法律，按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证明文书。 

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数  指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规定，对劳动人事争议当

事人提出的仲裁申请进行审查后，符合受理条件而正式立案

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数。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1.参保人数  包括参保职工人数和离退休（职）人员。

参保职工人数指报告期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在

社保经办机构已建立缴费记录档案的职工人数，包括中断缴

费但未终止养老保险关系的职工人数，不包括只登记未建立

缴费记录档案的人数。离退休（职）人员人数指报告期末参

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由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养老金的

离休、退休和退职人员的人数。 

2.基金收入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纳入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范围的缴费单位和个人按国家规定的缴费基数和缴

费比例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以及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形成基

金来源的收入。包括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

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利息收入、委托投资收益、上级补助

收入、下级上解收入、转移收入、财政补贴和其他收入。 

3.基金支出  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

标准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给参加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个人养老保险待遇支出，以及由于保险关系转移、上

下级之间补助、上解等原因而发生的支出。包括基本养老金、

医疗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病残津贴、补助下级支

出、上解上级支出、转移支出和其他支出等。 

4.基金累计结余  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相抵

后的期末累计余额。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在经办机构参保登记并已建立缴费记录以及制度实施当

年已经年满 60周岁并在经办机构参保登记）的总人数（不

包括已经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人数）。 

2.基金收入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的个人按规定缴费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

以及通过集体补助、财政补助等其他方式取得的形成基金来

源的收入。包括个人缴费收入、集体补助收入、财政补贴收

入、利息收入、委托投资收益、转移收入、上级补助收入、

下级上解收入和其他收入。 

3.基金支出  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

标准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给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养老保险待遇支出，以及由于参保人员

跨统筹地区或跨制度流动而发生的支出等。包括养老保险待

遇支出、转移支出、补助下级支出、上解上级支出和其他

支出。 

4.基金累计结余  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

相抵后的期末累计余额。 

基本医疗保险 

1.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员的合计。 
2.基金收入（含生育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包

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含生育保险）和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含生育

保险）包括基本医疗保险费收入（含生育保险）、利息收入、

财政补贴收入、其他收入、待转保险费收入、待转利息收入、

转移收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包括基本医疗保

险费收入、利息收入、财政补贴收入、其他收入。 
3.基金支出（含生育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包

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含生育保险）和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含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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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生育保险待遇支出、其

他支出、转移支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包括基

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购买大病保险支出、其他支出。 
4.基金累计结余（含生育保险）  指截至报告期末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含生育保险）累计结余金额。 
失业保险 

1.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城镇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参加

失业保险的人数及按地方规定参加失业保险的其他人员人

数之和，不包括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 
2.基金收入  指报告期内筹集的失业保险基金的总额，

包括失业保险费收入、利息收入、财政补贴收入、其他收入、

转移收入。 
3.基金支出  指报告期内为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预

防失业、促进再就业等支出的基金总额，包括失业保险金支

出、基本医疗保险费支出、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支出、职业

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支出、其他费用支出、技能提升补贴支

出、稳定岗位补贴支出、其他支出、转移支出。 
4.基金累计结余  指截至报告期末失业保险基金收支

相抵后的累计余额。 

工伤保险 

1.参保人数  指报告期末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人数和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的雇工数。 
2.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  指年报告期内由工伤基金

支付，享受工伤医疗、伤残、工亡待遇的总人数。不进行重

复计算。 
3.基金收入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参加工伤保险的

单位按国家规定的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缴纳及难以直接按

照工资总额计算缴纳工伤保险费的部分行业企业按规定方

式缴纳的工伤保险费，以及依法通过其他形式取得的形成基

金来源的款项。包括：工伤保险费收入、利息收入、上级补

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其他收入。 
4.基金支出  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支标

准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给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及供养直系

亲属工伤保险待遇支出及其他支出。包括工伤医疗待遇支出、

伤残待遇支出、工亡待遇支出、劳动能力鉴定支出、工伤预

防费用支出、补助下级支出、上解上级支出和其他支出。 
5.基金累计结余  指工伤保险基金收支相抵后的期末

累计结余金额。 

 

 


